
网上公开评价报告信息表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MQB扩能技改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MQB扩能技改项目 

项目名称 MQB扩能技改项目 

项目简介 

1）企业概况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华域”） 

由罗伯特博世汽车转向系统有限责任公司（51%股份）

和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49%股份）合资成立，

是目前中国乘用车转向系统业务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

最高、集开发制造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1994年11月,并于1996年9月正式投产开业。随着业务的

发展，公司在烟台和武汉分别设有异地分支机构，满足

中国北方、西南、内陆和华东地区客户需求。客户主要

涵盖了大众、通用、本田、长安、长城、上汽乘用车等

35家整车厂，部分产品出口至15个国家和地区。 

博世华域专业从事汽车转向系统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

生产、组装和销售。产品包括平行轴式电动助力转向系

统（EPSapa）、双齿轮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dp)、

管柱式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c）、液压助力转向系统

（HPS）和相关零部件等，业务覆盖齿轮齿条式汽车转

向系统各个领域。 

2）项目背景 

2010年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国际领先的双齿轮电动转向

系统（EPSdp）产品的本地化，率先成为上汽大众汽车

和一汽大众的国内电动转向系统配套商。2012年8月8

日，为上汽自主品牌纯电动汽车配套的首个管柱式电动

转向系统产品（EPSc）正式下线。该产品由上汽主导自

主开发、德国采埃孚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了上汽在管柱

式电动转向技术自主开发上零的突破。 

在上汽大众汽车开发MQB平台同时，博世华域就积极跟

进，同步开发了与之相配套的双齿轮式电动转向系统

（EPSdp），并通过了上汽大众汽车严格的外协件配套审

核。于2013年获得上汽大众MQB平台EPSdp的第一批定点

资格，2015年起给上汽大众汽车第一批MQB平台车型（明

锐，昊锐，凌度等）配套该类电动转向机产品。MQB平 



项目简介 

台车型上市以来，获得市场的认可，上汽大众汽车销量

一直名列前茅，增长率均高于市场平均增长率。2016

年成为首家年产量突破200万辆的乘用车公司，并蝉联

乘用车销量冠军。根据上汽大众汽车2020战略，2020

年将实现年产量300万台。 

上汽大众汽车已在逐步将MQB平台应用于旗下的所有车

型，并与本公司签订了第二批定点协议。 根据该协议

所提出的需求量，本次需要再新增49万套产能；而博世

华域现有生产能力已满负荷，无法满足新增产能需求，

需要新建生产线来补充该部分产能。 

建设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2001号 

建设项目存

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本项目在

生产运行

过程中存

在的主要

职业病危

害因素 

噪声、基础油、矿物油、氢基化的癸烯均

聚物、加氢轻石蜡、牛油烷基三乙基二烷

油酸盐、二硫代氨基甲酸酯、油酸衍生物、

N-杂环化合物、喹啉衍生物、氧化锌 

检测结果 - 

现场调查、

采样、检测

的专业技

术人员 

杨琦 

建设单位

陪同人员 
陈荣 

现场调查、

采样、检测

的时间 

2018.11 



评价结论与

建议 

1.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 针对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环节拟采取相应的防护

措施，改善了作业环境,结合用人单位提供的项目基础

资料，得出以下评价结论： 

1）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项目结合生产工艺采取了

防尘毒、防噪声等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职业病防护设

施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相匹配。 

2）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该公司拟为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符

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11651-2008）的要

求。 

3）该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预案，拟配

备急救箱、冲淋洗眼器。 

4）总体布局和设备布局：本项目生产工艺成熟，所选

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各作业区域相对分隔，生产

工艺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2010）的相关要求。 

5）本项目所在厂房采光以自然采光为主，辅以人工照

明。建筑通风主要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送风。建筑设计

卫生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6）该项目的辅助卫生用室配置合理，数量足够，符合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相关规定。 

7）职业卫生管理：拟由综合管理部下设安全室负责职

业卫生管理工作，制定职业卫生规章制度，职业病防治

规划和实施方案、职业健康体检制度、职业病危害申报

及告知等。 

8）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该公司职业病防护设施投

资概算约为50万元/年，具体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与评价、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个体防护用品

配置、应急救援设施配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配置、防

护设置维护保养等，能满足本项目需求。 

本报告提出了针对应急救援、现场防毒管理、现场噪声

控制、防护设施检维修、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因

素定期监测，以及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建议。 

通过各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职业卫生

防护措施是可行的；若在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阶段能够

认真落实拟采取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和本报告提及的

各项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建议，保证职业卫生资金的投



入，项目投产后加强职业病的防治管理，本项目在正常

运行情况下，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可以预防和

控制的，本项目从职业病预防的角度来考虑是可行的 

3.对项目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建议： 

3.1 持续改进性建议 

3.1.1 防噪声措施的建议 

1）根据类比项目（东侧副跨内同类生产线）的噪声检

测结果可知，冲孔、冷弯成形、成品收集等操作位的噪

声强度较高，且为了避免厂房通风不良，本项目所在西

侧区域与东侧区域间设的实体墙仅为厂房高度的一半，

考虑到新增设备产生的噪声会与原有设备噪声存在叠

加效应，建议东西两侧区域间实体墙增加吸声材料。 

2）建立有效现场监督机制，安全卫生管理人员与生产

管理者应严格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对于接触噪声的操

作岗位以及操作人员进入噪声区域时，必须做好个体防

护措施，佩戴防噪声效果较好的耳塞或耳罩，防止职业

性噪声聋的发生。 

3）定期检查生产设备，建立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

对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检

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生产设备及其防护设备处于正常

状态，防止因设备异常引起的噪声。 

4）作业场所噪声测定、职工噪声暴露测量等情况应当

定期向职工公布；应职工要求，个人听力保护记录应当

随时提供本人查阅。若作业环境的噪声强度超过 80dB

（A）须制订企业听力保护计划。 

3.1.2 应急救援建议 

本项目使用到的化学物料有乳化液、润滑油、液压油，

其中乳化液对眼睛有刺激性，故建议在使用到乳化液的

附近设置洗眼器，其服务半径不小于 15m. 

3.1.3 防毒措施的建议 

本项目 RF4001 生产线生产方式以自动化为主，作业人

员直接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机会主要为乳化液、

润滑油的添加过程，长期接触对人体具有危害性。项目

方应根据本项目特点强化现场操作规程及设备检维修

制度，完善个人防护用品管理及使用等内容。具体如下： 

1）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管理，落实生产设备、

防护设施的定期维修保养制度，及时排除各生产设备及

防护设施的异常工作状态，确保其正常高效运转。 



2）现场操作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佩戴完

备的个人防护用品，避免因操作失误或零件故障而引起

的有效性。 

3）项目中作业岗位排风罩口与有毒有害物质的发生源

之间的距离应尽量靠近并加设围挡；罩口形状和大小应

与发生源的逸散区域和范围相适应；罩口应迎着有毒有

害物质气流的方向；有毒有害物质被吸入排风罩口的过

程不应经过操作者的呼吸带。 

3.1.4 防护设施检维修建议 

应保证机械通风设施的有效运转。对通风装置的吸风

罩、通排风管道应做到及时检查，以保证其正常有效运

转。排风系统排风管道中粘附物应该经常定期清理，定

期检修，及时查找原因，必要时更换设备，确保操作岗

位有害物质的浓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3.1.5 职业健康监护 

1）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

规定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9 号）的要求，

组织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

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

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率应达到 100%。 

2）本项目建成后，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其职业健康检查周期、检查项目应与

其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符，参照《职业健康监护技

术规范》的要求执行。 

3）建立健全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全面掌握职工健康

状况，指定专人管理健康监护档案，妥善长期保存职业

健康检查资料。 

4）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从事接触相应的职

业病危害作业。体检发现劳动者出现健康损害的，应当

积极予以治疗，并调离有害作业岗位，同时要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来控制疾患的发生和发展，并对接

触者的健康影响及其程度进行有效评价，以便制定和完

善相关的防护措施。 

5）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职工出现健康损害时，应

当积极给予治疗，治疗期间不得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者离开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健康监护档案，

企业应当依法无偿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印章。 



3.1.6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定期检测 

1）项目投入运行后，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对存在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进行登记，建立台账，确定

监测点。 

2）建议该公司每年委托取得省级以上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检测点的覆盖面、检

测指标应根据相关职业卫生规范及标准，检测点应具有

代表性，并建立健全企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档案。 

3）检测、评价结果应当依法向劳动者公布，并在取得

检测、评价结果后，按时报送企业所在地的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部门。 

4）检测中发现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强）度超标的设备

和岗位，要及时查找原因，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必要时

更换设备，以确保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 

3.1.7 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在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岗位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等。 

3.1.8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1）个体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 

⑴应按照《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国经贸

安全[2000]第 189号文）的要求，根据各岗位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特点，配发符合该岗位防护要求的个人

防护用品。 

⑵本项目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加强个体防护，

个人防护用品应经常检查、更新，以保证使用的个人防

护用品是安全和有效的。另外，应加强对操作人员正确

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确保人员能严格按照规定使

用防护用品，防止操作人员出现大意松懈导致的防护不

到位而遭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影响。 

2）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⑴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其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



或其指定的负责人应当组织具有职业卫生相关背景的

中级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或者具有职业卫生

相关专业背景的注册安全工程师（以下统称职业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并形

成是否符合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

求的评审意见。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意见对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并对最终的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规性负责。职业病危害

预评价工作过程应当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后，建设项目

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

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和评审。 

⑵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及《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

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

计。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完成后，其建设单位主要负责

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进行评审，并形成是否符合职业

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的评审意见。建设

单位应当按照评审意见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进行修

改完善，并对最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真实性、客

观性和合规性负责。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程应当

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在完成评审后，建设项目

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

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的内容重新进行职业

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⑶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

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⑷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30-180天），

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

报告。 

建设单位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前，应当编制验收方

案。验收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项目概况和风险类别，以及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执行情况； 

（二）参与验收的人员及其工作内容、责任； 

（三）验收工作时间安排、程序等。 

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应当组织职业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对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进行评审以及对职

业病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并形成是否符合职业病防治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的评审意见和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与验收意见对职业病危害控制

效果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整改完善，并对最

终的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

验收结果的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 

⑸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公告栏、网站等

方式及时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承担单位、评价

结论、评审时间及评审意见，以及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时间、验收方案和验收意见等信息。 

3）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该公司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第十一条的内容，

健全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⑴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⑵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⑶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⑷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⑸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⑹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⑺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⑻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⑼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⑽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⑾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⑿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5.2 施工期间防护措施建议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第二十

三条相关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取得相



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并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

时进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有关

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

工程质量负责。工程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工

程实施监理，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承担监理

责任。 

建议建设单位应向承包工程的施工单位提出以下防护

建议，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好防护措施，避免发生职业

危害事故。 

1）粉尘 

在可能产生粉尘的作业岗位设置局部防尘设施，加强通

风，劳动者作业时应在上风向操作。 

2）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

声、消声、隔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劳动者隔

开，尽可能减少高噪声设备作业点的密度。 

噪声超过 85dB(A)的施工场所，应为劳动者配备有足够

衰减值、佩带舒适的护耳器，减少噪声作业时间，实施

体力保护计划。 

3）高温 

夏季高温季节应合理调整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间

施工。严格控制劳动者加班，可能缩短工作时间，保证

劳动者有充足的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当气温高于 37℃时，一般情况应停止施工作业。 

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置工间休息室和浴室，休息室内设置

空调或电扇。 

夏季高温季节为劳动者提供含盐清凉饮料，饮料水温应

低于 15℃。 

高温作业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现有职

业禁忌证者应及时调离高温作业岗位。 

4）有机溶剂等化学毒物 

作业场所应设置有效通风装置。在使用有机溶剂、涂料

或挥发性化学物质时，应当设置全面通风或局部通风设

施。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作业点的上风向施

工。分装和配制油漆、防腐、防水材料等挥发性有毒物

质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业，并注意现场通风。工作完

毕后，有机溶剂、涂料容器应及时加盖封严，防止有机



溶剂的挥发。 

使用有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示

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使用高毒物品的工作场所应当设

置红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并设置

通讯报警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 

应对接触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培训

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5.3 预防性告知 

1）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的维护 

⑴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加强生产设备的管理维护，

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

保生产设备处于正常状态。设备检修保养时应严格按照

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避免检修保养时意外事故的发

生。 

⑵必须建立严格的各类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日常维护保

养和检修制度，要有专人管理，确保各类设备、设施的

正常、有效运转。 

2）劳动合同方面 

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2012〕第 47 号）的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

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

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

或者欺骗。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

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的存在

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履行如实

告知的义务，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

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 

3）其他 

⑴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要确保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职业病

危害预评价报告》中提及的各项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

的落实。 



⑵如果本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重新进行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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